
湟中区人民政府
关于安排 2023 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

资金并相应调整预算的报告

——2023 年 8 月 25 日在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

区财政局局长 张成文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：

受区政府委托，我就全区 2023 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

金安排使用有关情况并据此提出的 2023 年区级政府性基金预算

调整草案做一汇报，请予以审议。

一、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情况

根据市财政局《关于下达 2023 年第一批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

额度的通知》（宁财预字〔2023〕561 号）文件，下达我区 2023 年

第一批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4700 万元，用于湟中区小马鸡沟

水库工程和湟中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项目（其中小马鸡沟水库工程

1700 万元、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项目 3000 万元）。

二、关于我区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后调整年度财政预

算的建议

根据国务院和财政部关于新发行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

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的相关规定，今年我区新增地方政府专

项债券资金 4700 万元，建议对区二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



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作相应调整：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由年初

126730 万元调整为 131430 万元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由年初

126730 万元调整为 131430 万元。


